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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之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牛山”、“上市公司”、“发行人”或

“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5,000万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数量不超过271,381,578股（含本数）。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接

受罗牛山的委托，担任其本次罗牛山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机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

办发【2013】17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再融资涉及房地产业务提交相关报告的函》的相关要求，

在发行人专项自查的基础上，本保荐机构组织相关人员对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

（即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上半年）的商品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

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

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用途。 

现将核查意见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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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核查的依据 

一、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法律法规 

国家制订的有关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主席令第72号 2007年8月修订 

2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248号 1998年7月20日 

3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88号 2001年4月4日 

4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131号 2004年7月20日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近年来，为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房地产宏观调

控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保荐机构对该等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梳理

和分析，相关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执行的主要条款如下

： 

序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具体内容 

1 

《国务院办公室

关于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通知》（国办

发【2010】4号） 

第六条 

继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加大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散布虚假信息、

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住

房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价格等有

关部门要强化商品住房价格监管，依法查处在房地产

开发、销售和中介服务中的价格欺诈、哄抬房价以及

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等行为。 

第七条 

要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确定商品住房项目预售许可的最

低规模，不得分层、分单元办理预售许可。已取得预售

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

部房源，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进一

步建立健全新建商品房、存量房交易合同网上备案制度

，加大交易资金监管力度。 

2 

《国务院关于坚

决遏制部分城市

房价过快上涨的

通知》（国发【

2010】10号） 

第九条 

加大交易秩序监管力度。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

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

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

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对已发放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

房项目进行清理，对存在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

等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问

题严重的要取消经营资格，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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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进一步做好房

地产市场调控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办发【

2011】1号） 

第六条 

住房限购措施。原则上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

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

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

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

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

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

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区

域内向其售房。 

4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继续做好房

地产市场调控工

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3】17号

） 

第二条 

要严肃查处限购措施执行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规

避住房限购措施行为的项目，要责令房地产开发企业整

改。 

第五条 

继续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

严格按照申报价格对外销售。对预售方案报价过高且不

接受城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指导，或没有实行预售资金

监管的商品房项目，可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书。 

5 

《关于进一步加

强房地产市场监

管完善商品住房

预售制度有关问

题的通知》（建房

【2010】53号） 

第一条 

加强商品住房预售行为监管。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

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不得以认购、

预订、排号、发放VIP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

取定金、预定款等性质的费用，不得参加任何展销活动

。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要

在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

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房地产开发

企业不得将企业自留房屋在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前对

外销售，不得采取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的方式预售商品

住房，不得进行虚假交易。 

第二条 

严肃查处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加大对捂盘

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已经

取得预售许可，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售或未将

全部准售房源对外公开销售，以及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

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等方式人为制造

房源紧张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五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将预售许可情况、商品住房预售方案

、开发建设单位资质、代理销售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情况等信息，在销售现场清晰明示 

第七条 
预售许可的最低规模不得小于栋，不得分层、分单元

办理预售许可。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商品住房预售方案销售商品

住房。预售方案应当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建设进度安

排、预售房屋套数、面积预测及分摊情况、公共部位

和公共设施的具体范围、预售价格及变动幅度、预售

资金监管落实情况、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

式、住房能源消耗指标和节能措施等。预售方案中主

要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 

第十条 

商品住房严格实行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得擅自更改

购房者姓名。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订行为，对可售

房源预订次数做出限制规定。购房人预订商品住房后

，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预售合同的，预订应予以解除

，解除的房源应当公开销售。已签订商品住房买卖合

同并网上备案、经双方协商一致需解除合同的，双方

应递交申请并说明理由，所退房源应当公开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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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进一步贯

彻 落 实 国 发 【

2010】10号文件

的通知》（建房

【 2010】 155号

） 

第四条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闲置、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

拖延开竣工时间、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行为，要继续

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对有上述违法违规记录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要暂停其发行股票、公司债券和新购置

土地。 

第二部分  核查的期间和范围 

一、核查的期间 

本次核查的期间为最近三年及一期（即2012年1月1日-2015年6月30日）。 

二、核查的范围 

公司以畜牧与屠宰加工业务为主，房地产开发业务以盘活公司现有土地资源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改善公司盈利能力，降低畜牧与屠宰加工经营风险为主线

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只取得了面积为3,802.18平方米的海口市白水塘路南侧（取

得价格为1,239.7388万元，用于锦地翰城项目），未以房地产开发为目的取得其

他任何住宅商业用地。公司从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仅锦地翰城项目（分期开发）

，由分公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分公司具体执行（以下简称“房地产分公

司”），子公司海南锦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未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 

经访谈相关当事人并由相关各方出具承诺函，确定本次专项核查范围为公司

房地产分公司锦地翰城项目销售情况。该项目共分为四期，其中锦地翰城四期尚

未开始建设，一期至三期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开发主

体 

占地面积

（㎡） 
竣工时间 销售情况 

1 锦地翰城一期 发行人 27,428.14 2011年5月3日 已全部对外销售 

2 锦地翰城二期（A区） 发行人 57,720.62 2013年7月12日 已基本完成销售 

3 锦地翰城二期（B区） 发行人 52,165.48 在建 预售中 

4 锦地翰城三期 发行人 5,503.15 在建 预售中 

因此，具体核查项目为二期锦地翰城二期（A区、B区）、锦地翰城三期项

目。 

第三部分  核查关注的事项和核查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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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关注的事项 

本次核查重点关注发行人在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商品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是否存

在以下事项： 

1、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囤积房源的行为； 

2、是否存在哄抬房价的行为。 

二、核查的具体过程 

（一）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囤积房源行为 

1、核查的具体过程 

 

核查时间 2014年11月10日-2015年7月9日 

核查人员 刘峰、孙建华、王水兵 

核查方式及程序 

1、查阅、复制公司报告期内所有预售商品房的工程规划许可证和

施工许可证，核查能否达到预售条件； 

2、查阅、复制公司报告期内所有商品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 

4、查询海口房地产住宅与信息网公示的公司商品房预售信息，核

查公司是否存在已经取得预售许可，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

售或未将全部房源对外公开销售的情形； 

5、抽查公司报告期内预售商品房、销售合同及销售发票，比对备

案房价与实际成交价的差异； 

6、查询发行人报告期内公布的商品房预售信息，核查是否一次性

公布每套房屋的价格； 

7、抽查报告期内商品房预售合同及销售发票，分析是否存在签订

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哄抬房价的情形； 

8、查阅、复制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核查报告

期内发行人预售商品房的收入情况； 

9、访谈发行人房地产子公司相关负责人，核实发行人是否存在捂

盘惜售的行为。 

2、核查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在最近三年及一期不存在捂盘惜售的行为。 

3、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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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进行预售的商品房均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并一次性

公开全部准售房源，房屋价格公开，不存在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的行为。 

（二）发行人在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哄抬房价行为 

1、核查的具体过程 

 

核查时间 2014年11月10日-2015年7月9日 

核查人员 刘峰、孙建华、王水兵 

核查方式及程序 

1、取得商品房价目表，抽查公司报告期内预售商品房的房价备案 

表、销售合同及销售发票，比对备案房价与实际成交价的差异； 

2、查询发行人报告期内在互联网或以其它方式公布的商品房预售

信息，核查是否一次性公布每套房屋的价格； 

3、抽查报告期内商品房预售合同及销售发票，分析是否存在签订

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哄抬房价的情形； 

4、查阅、复制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核查报告

期内发行人预售商品房的收入情况； 

5、访谈发行人房地产子公司相关负责人，核实发行人是否存在哄

抬房价的行为。 

6、相关政府部门的合规证明 

2、核查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在最近三年及一期不存在哄抬房价的行为。 

3、核查结论 

经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各项

目不存在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等方式人为制造

房源紧张的行为。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并对发行人的相关人员访谈，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在房地

产开发业务过程中，能够遵守房地产管理领域相关规定，能够遵守国家房地产宏观

调控政策，不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且没有因此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情形。 

第四部分  核查的总体结论意见 

根据上述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在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商品房地产开发

项目中基本能够遵守国家及地方的房地产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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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涉及房地产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商品房地产开发项

目不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六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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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房地

产开发项目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之专项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孙建华                  王水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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